
外国公司有关美国劳工和聘用
的检查清单*
I.	 适用于所有公司的通行聘用手续和问题

A.	聘用状态	

i.	 随意聘用：	印第安纳州通常采用随意聘用制度，也就是说，只
要公司和员工之间没有保证固定聘期的聘用协议，雇主就可以
出于任何不违法的原因（例如种族歧视等）而解雇员工。

ii.	 固定聘期：	固定聘期只有在认定的具体理由条件下采用：雇主
只有出于非常具体的理由才可以解雇员工；这种情况在集体谈判协议和公司和具
体员工签订的单个合同（通常是高管和高级别经理人员）中经常出现。

B.	雇主手册

i.	 在包括印第安纳州在内的大多数州，雇主手册并不构成聘用合同，而且，只要手
册没有另外规定就要适用随意聘用规则；但是，为了保险起见，雇主应该在所有
的手册中包括一个醒目的随意聘用免责声明。

ii.	 作为最佳实务，手册通常包含纪律和解雇手续；这些纪律措施都是视情节严重程
度而加重。

C.	背景调查

i.	 允许进行犯罪记录的背景调查，但是雇主通常应该避免询问是否被捕过；完全根
据犯罪记录而做出的聘用或者解雇决定可能招致有关歧视的索赔。如果使用某
一第三方机构来进行犯罪记录调查，那么，就要适用联邦信用报告法案（简称
FCRA）的某些手续。	

ii.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信用报告调查（而且通常是针对高级别员工），但是，必
须遵守FCRA规定。

D.	毒品和酒精测试

i.	 1988年工作场所禁毒法案：该法案要求与联邦政府签订价值超过25,000美元合同
的雇主制定禁止毒品使用的政策，包括有关毒品的教育项目。	

ii.	 1991年联邦综合运输雇员测试法案：	该法案要求对从事民航、大众运输、海
运、铁路和跨州公交和货运产业的雇员进行毒品和酒精测试。

iii.	 通常可以在以下情况下进行毒品测试：
1.	 仅仅在聘用前对非法使用毒品进行测试排查
2.	 合理怀疑测试
3.	 事故后测试
4.	 私营企业的毒品抽查

iv.	 与传统的毒品测试不同的是，根据残疾人法案（简称ADA），酒精测试被视为一
种医学检查，而且只有在合理怀疑的情形下才能在就业期间进行（意味着酒精抽
查可能存在一些法律风险）。

*	本检查清单仅供参考，不得解释为法律建议。而且，本清单并不意图解决有关任何具体公司或者情况
的法律问题，也并不包含美国或印第安纳州的每一条就业法律。本清单为普通性质清单，意在解释大
多数公司创业期间可能遇到的某些就业法律。本清单也不包括雇用工会员工所应当考虑的法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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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毒品和酒精测试政策应当予以明确传达并加以一贯实施。
vi.	 选择声誉良好的医院或者检测单位来进行测试。

E.	 聘用手续

i.	 为新员工制定聘用手续：
1.	 遵守平等就业机会法律并制定新员工财务文件。
2.	 明确解释岗位责任和职责。
3.	 对公司手册政策和工作规范进行教育。

F.	 工作场所隐私

i.	 雇主搜查：	通常而言，只要有合理怀疑基础，雇主就有权利搜查其工作场所。
ii.	 雇主监控	

1.	 电话监听：	如果一方已经同意或者在正常业务过程中进行，那么，电话监听就是合法的。
2.	 录像监控：	只要不是过分侵扰就是合法的。
3.	 电子邮件监控：	通知了员工就为合法。

G.	不竞业保证

i.	 不竞业保证对于高级别员工可能有用，但是只有在“合理”的情况下方可执行。
ii.	 由于本领域存在法律微妙之处，因此应咨询律师来起草不竞业保证。

H.	失业保险

i.	 通过各个州的法律来实行：通常涵盖符合资格的员工；这些员工领取的工资必须达到某一数额，并且是并非由
于自身的原因而失业。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州劳动开发局负责监督这一项目。
1.	 这些项目（例如印第安纳州的失业保险项目）一般是由雇主的缴费（一种税收）资助。

I.	 职工赔偿

i.	 通过州的法律来实行：资金来源于雇主的缴费；这些缴费基于其“过往评级；”也就是说，以往提交申请越
多，缴费就越高。
1.	 某些大公司可以为自己投保。
2.	 职工赔偿是为工伤职工提供的排他性救济措施；它们通常无法在法院提起诉讼索赔。

ii.	 根据受伤种类从资金中支付保险金。
iii.	 印第安纳州职工赔偿法案遵循以上标准。

J.	 专业就业组织（简称PEO）

i.	 这些外部公司收取一些费用，共同聘用贵公司职工来提供招聘、工资、员工福利、职工赔偿和培训等人力资源
职能。

II.	 无论规模大小，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法律（至少一个雇员）

A.	FLSA：公平劳工标准法案

i.	 规定最低工资和加班标准要求以及其他规定，例如限制使用童工。
ii.	 涵盖所有雇佣关系涉及到的各方；这些雇主从事州际商业活动，并且年度收入超过500,000美元。
iii.	 加班要求规定（以及某些最低工资要求）中有些“免除”情况，但是最为常见的免除被称为“白领”免除，共

有三种：工资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高管、行政雇员和专业雇员不在此列。根据FLSA确立免除比较复杂，因此，
雇主应当在决定具体雇员是否具有免除前咨询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或者律师。
1.	 对于不受FLSA管辖的情况，许多州都有填补空白的法律（例如印第安纳州工资法）。

btlaw.com / 2外国公司有关美国劳工和聘用的检查清单*



B.	 INA：移民和国籍法案		

i.	 规定了外国人为临时就业进入美国的非移民（临时）签证种类。
C.	ERISA：	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

i.	 ERISA是一部联邦法律；该法律调整由雇主或者雇员组织建立和维持的雇员福利计划。	
D.	OSHA：	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

i.	 要求所有从事商业和雇佣员工的雇主保持工作场所不得有显现的危险，同时遵守美国劳工部颁布的安全和健康
标准。
1.	 不同的州具有自身的OSHA	法律（例如印第安纳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这些法律必须得到美国劳工部的

批准，必须涵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员工，而且必须至少提供与联邦法律同一水平的调整范围。
E.	 USERRA：着制服服务就业和再就业权利法案

i.	 禁止歧视从事过军队、警察等着装服务的人员。
ii.	 为正规退役男女提供再就业权利。
iii.	 印第安纳州军属护理假期法案（适用于50名以上员工单位）：对	USERRA做出补充规定，并且要求雇主给予服

役人员家属每年10天的假期；该假期要在该服役人员服役期间具体时段使用。	
F.	 雇员测谎保护法案

i.	 禁止雇主要求雇员在就业境况下进行测谎测试；提供免除。

III.	 小企业（2到14人单位）：适用的法律和指南

A.	以上	I-II节列举的所有法律

B.	 IRCA：	1986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3名以上雇员）

i.	 禁止雇主（3名以上雇员）明知故意招聘、雇佣和收费推介无证件的外国人，并且对违反情况处以制裁。
ii.	 同时禁止由于相貌、姓氏或者国籍而歧视员工。
iii.	 要求雇主通过I-9表格来核实工作许可。

C.	NLRA：全国劳工关系法案（2名以上雇员）

i.	 保护雇员集体谈判的权利。
ii.	 根据收入而适用于不同的雇主，但是几乎包含所有的私营雇主。
iii.	 并不要求具备雇员可以得到保护的工会；只是要求雇员为了其“相互援助和保护”而“协调”行事。
iv.	 保护工作权利的州（例如印第安纳州）：	不得要求在单位得到工会代表的雇员加入工会或者缴纳会费。降低了

工会的实力，从而降低了在该州经营的成本。
v.	 铁路劳工法案：	这部法律类似于	NLRA，适用于州际铁路和航空公司雇主。

D.	使用专业就业组织（简称PEO）的优势

i.	 PEO有可能让小公司支付较少的职工赔偿和雇员福利，例如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福利。	
ii.	 PEO成为贵公司职工的联合雇主，把他们的福利与其他联合雇佣的雇员的福利集中到一起。
iii.	 它们还可以接管贵公司的人力资源职能，免得再聘请人力资源干部。

E.	 不受联邦反歧视法律调整：第七章、ADA、就业年龄歧视法案（简称ADEA）、家人护理和病假法案（简称FMLA）

i.	 但是可能要求遵守类似的州法律，例如印第安纳州民权法案和印第安纳州年龄歧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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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型企业（15-49名雇员）：适用的法律和指南
A.	以上	I-III节列举的所有法律

B.	第七章（15名以上雇员）	

i.	 不得由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怀孕或者国籍而进行歧视。
ii.	 这包括在聘用、解雇、骚扰、报复和其他影响就业条款的行动中的歧视。
iii.	 个人可以在向联邦法院起诉前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歧视指控。
iv.	 第七章还限制雇主的招聘广告内容以及在面试中提出的问题。

C.	ADA：美国残疾人法案（15名以上雇员）

i.	 禁止由于人的残疾而进行歧视。
ii.	 还要求，如果合理的照顾可以让残疾人士完成工作职责，雇主就要予以提供。
iii.	 个人在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前必须向EEOC提出指控。
iv.	 ADA	还影响到招聘广告、招募和面试过程。

D.	ADEA：就业年龄歧视法案（20名雇员以上）

i.	 禁止歧视40岁以上的就职者。
ii.	 个人在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前必须向EEOC提出指控。
iii.	 ADEA还影响到招聘广告、招募和面试过程。

V.	 大型公司（50名以上雇员）：适用的法律和指南

A.	以上	I-IV节列举的所有法律

B.	 FMLA：家人护理和病假法案（50名以上雇员）

i.	 要求受法律调整雇主为照料新生儿、身染重病的家人或者自身染病的雇员在每12个月期间提供最高12个星期的
保留工作的不带薪病事假。	

C.	WARN：1988年职工调整重新培训通知法案（100名以上雇员）

i.	 要求受法律调整的雇主在关闭工厂或者大规模裁员前60天通知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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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s & Thornburg 律师事务所是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亚特兰大、芝加哥、达拉斯、特拉华州、印第安纳州、加利
福尼亚州、密歇根州、明尼阿波利斯、俄亥俄州和华盛顿特区均设有14家办事处，拥有600多名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欲知更多
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tlaw.com)，或关注我们的推特 (BTLa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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